瓦房店市201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
为有效控制土地供应总量，优化建设用地供应结构，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严格执行国有《禁止用地项目目录》、《限制用地项目目录》，依据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0〕117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编制依据

（一）瓦房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;

（二）瓦房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；

（三）瓦房店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；

（四）瓦房店市城市总体规划；

（五）2016年瓦房店市政府工作报告；

（六）本年度可供国有建设用地调查资料；

（七）政府各相关部门提供的本年度用地需求资料。

二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服务经济社会建设为中心，以提高城市综合实力为目标，加强土地资源节约、集约利用，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及城乡统筹发展，促进产业升级，优化城市功能，确保全市国民经济和各项目标的落实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*

1.控制国有建设用地总量。通过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供应，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增强全社会节约集约用地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意识，以供给引导需求，切实提高辖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

2.严格保护耕地，控制新增建设用地，优先利用批而未供及闲置存量土地。

3.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，优化建设用地供应结构，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总量，优化供地结构和空间布局，合理配置建设用地。 

4.严格执行国家《禁止用地项目目录》、《限制用地项目目录》，保障民生工程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支柱产业、重点工业项目用地，严禁高能耗、高物耗、高污染、低附加值、低效益产业项目用地。

5.严格执行国家规定，对不符合供地政策及土地投资强度、土地使用强度达不到国家要求的项目用地一律不予供地；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，严格规范土地供应方式。

6.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。

三、计划指标

（一）2016年度瓦房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50公顷左右。

（二）在201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，商服用地约20公顷，工矿仓储用地约75公顷，住宅用地约40公顷（其中：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3公顷，商品房用地37公顷）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约15公顷。

（三）商服用地主要分布在瓦房店市城区及龙门旅游度假区；工业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大连瓦房店市沿海经济区、太平湾临港经济区、轴承产业园区以及部分乡镇；住宅用地主要分布在瓦房店市和沿海经济区。

四、政策导向
（一）坚持计划控制引导，统一有序，规范供应。结合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，本年度各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按照《2016年瓦房店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》确定的控制指标灵活实施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，重点保障城市住宅用地尤其是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。确保保障性住房、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总量的70%，确保城市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不低于前2年年均实际供应总量。

（三）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，切实保障国家、省及市重点工程项目、基础设施及公益设施、优势产业用地需求。工矿仓储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等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，根据年度用地需求保障供应，乡镇建设项目用地计划指标按照实际需要机动安排，及时跟踪和评估供地计划执行情况，年中及时进行调整。计划调整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上级部门上报，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发布。

（四）严格执行土地供应相关要求。对商业、旅游、娱乐、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业用地（不含原地内改扩建）以及同一宗地有2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，必须以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方式有偿供地，统一在土地市场公开进行。扩大有偿使用范围，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。

（五）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，建设项目用地鼓励利用存量国有建设用地，严格控制增量用地。工业项目用地提倡和推广多层标准厂房建设。

（六）严格按照各工业园区的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向，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，控制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，防止挤占工业项目用地指标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统筹兼顾，保障重点。凡是被列为国家、省、市重点项目的，优先安排用地指标。

（二）部门协调，提高效率。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，改善服务，对符合用地计划的项目加快审批，推进计划实施。

（三）建立计划执行沟通协调机制。国土管理部门应切实加强与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、协调，及时听取和采纳各方面对计划的合理意见和建议，妥善解决好土地供应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对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，应及时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计划调整工作。

（四）建立计划监督和奖惩制度。国土、规划、监察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，全面落实年度土地供应计划。对严格执行土地供应政策、土地利用集约程度高、土地利用效益好的地方，在下一年度计划指标的分配使用中予以优先支持。对不严格执行土地供应政策、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不高、土地利用效益不好的地方，甚至出现违法违纪批地、用地的地方，要依法查处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并在下一年度指标分配上予以核减。

附表

2016年瓦房店市国有建设用地计划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公顷
	区县
	合计
	商服用地
	工矿仓储用地
	住宅用地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	交通运输用地
	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
	特殊用地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小计
	廉租房用地
	经济适用房用地
	商品房用地
	商品房中的中小套
	其他用地；棚户区改造
	其他用地；经济适用房
	其他用地；公租房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瓦房店
	150
	20
	75
	40
	0
	0
	37
	0
	3
	0
	0
	15
	0
	0
	0

	合计
	150
	20
	75
	40
	0
	0
	37
	0
	3
	0
	0
	15
	0
	0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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